
第35卷    第1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Vol.35   No.1 

2018年 3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2018 

[投稿日期]2017-12-25 
[基金项目]山西大同大学青年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14Q25）；2017 年山西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

2017041009-5） 
[作者简介]庞云霞（1981-），女，山西祁县人，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地方立法。 

网络“裸持”信贷中的犯罪及其刑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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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裸持”信贷中的犯罪现状，可知我国法律对裸持信贷规定存在不足。此类犯

罪行为具有多样刑法性质和特定的犯罪规律。结合域外英美对信贷的立法、监管方面的规定，应

当从刑法规制路径和社会制度层面的构建解决措施，完善规制裸持信贷的法律规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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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学生“裸条贷”成为热点事件。事件

中，为从校园贷平台贷款，多名女大学生“裸持”（裸

体手持身份证照片作为担保）贷款，其裸照信息被

打包出售并以各种方式传播，引发一系列刑事案件，

社会影响恶劣。基于此，从刑法方面分析研究“裸

持”信贷的规制，具有重大意义。  

一、网络“裸持”信贷案件概述 

（一）网络“裸持”信贷释义 

校园网络“裸持”信贷是借款方和贷款方依托

第三方网络平台为中介，采用匿名借贷的模式，由

借款方（女大学生）手持身份证的裸体照片作为借

条并提供自己及学校家人相关信息，贷款方收取大

量高利贷为盈利的借贷方式。违约时，涉及女大学

生隐私的借条经常会被不法之徒利用进行犯罪行

为。2016 年网上曝光的“裸条贷”是专门针对女大

学生的网络校园贷操作方式，发端于采取单向匿名

借贷模式（即借款人实名、出借人匿名）的互联网

社交金融平台。 

（二）网络“裸持”信贷案件特征 

校园裸贷案件具有以下的特征：第一，受害人

多为女大学生。以 2016年 11月 30日的 10G女性裸

照、视频文件曝光为例，160多名女性受害人中，80%

以上受害人是女大学生。第二，受害人消费观、价

值观不成熟。第三，缺乏借款方面的专业知识，对

利率、复利概念不清。第四，无固定经济收入来源、

经济风险承受能力弱。第五，身份固定且社会关系

简单。社会关系资料易被放贷方掌握。第六，受害

范围从女大学生波及到学校、父母、亲朋好友。当

借款人利用网络平台特别是 APP 进行借贷时，其手

机通讯录会被直接关联到 APP，学信资料也会被收

集。根据提供的信息，学生、学校、学生父母、学

生同学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第七，刑事危害

严重，影响恶劣。裸条贷是违法的产物，受害人的

增多以及裸条作为滋生的淫秽物品在网络之间传

播，影响了社会风气，对民众社会道德观形成了冲

击。其衍生的隐私泄露、大学生自杀等诸多不良后

果，危害社会管理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三）我国网络“裸持”信贷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已颁布一些政策文件对网络校园贷款

进行初步规制。2016 年 4 月，教育部与银监会联合

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

育引导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高校建立校园不良

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和实时预警机制，同时，建

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应对处置机制。2017年 6月 28

日，中国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从事校园贷业务

的网贷机构一律暂停新发校园网贷业务标的，并根

据自身存量业务情况，制定明确的退出整改计划”。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

2017年 6月 1日起施行，明确了个人电子信息范围，

规定了恶意泄露、非法获取、非法交易，以及提供

交易平台等方式侵犯他人电子信息行为的定罪量

刑。该司法解释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网络领域保护

公民电子信息的实现。 

二、网络“裸持”信贷案件分析 

现阶段“裸持”信贷引发的刑事案件呈现以借

贷人为中心的各种具体犯罪形态。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拟通过几个典型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以期

窥得案件的规律并为规制裸贷行为提供法律路径。 

（一）“裸持”信贷案件实证分析 

案例一：大三女生 W 因被诈骗 4 万元，选择裸

贷还债。放贷人杨某威胁并被要求其卖淫还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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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9日，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在甘肃定西

火车站落网。 

本案中杨某以实现高利贷利息和债务为目的，

采取电话、短信等方式，以公布裸照作为要挟，使

其产生害怕恐惧的心理，迫使受害人 W 采取卖淫的

还债手段，实现其不法性利益。杨某客观手段之一

是威胁其卖淫，主观目的是逼迫被害人采取非法的

债务偿还方式，手段和目的间具有牵连关系，故不

应认定为强迫卖淫罪，符合敲诈勒索罪。 

案例二：女大学生小林（化名）因在某平台裸

贷而最终欠款 10万余元，迫不得已答应了与放款人

见面，放款人以肉偿为名强迫小林多次与其发生性

关系。 

本案中放款人行为超出了民法的正当债权实现

方式，以裸照威胁小林与之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

后又多次强迫发生性关系，具备违背妇女意志和暴

力胁迫的特征，威胁手段与强奸结果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而且多次强奸属于加重情节。 

其他：实践中，索债人的非法索债手段花样百

出，如拨打骚扰电话干扰高校正常教学秩序、雇佣

社会人员言语威胁和肢体暴力、非法闯入宿舍生活

区索债、写大字报泼红漆、跟踪围堵欠债人……这

些行为都对社会秩序和治安构成了威胁，轻则侵犯

个人权利，重则扰乱单位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触

犯刑法规定。 

（二）网络“裸持”信贷案件的学理分析 

1.网络“裸持”信贷案件的刑事规律分析 

通过上述在裸持案件的犯罪行为分析，发现其

犯罪形态较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第一，单一

行为模式和罪名的多样性。行为模式表现为：一旦

采取“裸条贷”方式的女大学生无法还款，行为人

极易采取各类不当手段催款，会触犯多个罪名。第

二，犯罪形式的有组织化和产业化。行为人组织从

事放贷及催款活动，多表现为共同犯罪的形式，组

织分工明确。这种组织犯罪形式趋向于利用借贷平

台形成分工负责关系，以放高利贷和后期的索债手

段非法而触犯刑法。第三，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

性。此类事件除了危害直接受害人以外，还波及到

特定的家庭关系、学校关系，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第四，刑法的犯罪行为规制机能缺失。从裸贷文件

流出开始，至今全国仅有一起案件以敲诈勒索罪立

案侦查。一则由于网贷平台复杂，电子证据取证难；

二则由于裸贷涉及隐私，受害人态度一般隐忍不作

声；三则由于一般情节的侮辱属于自诉案件，司法

机关无法主动干预问责。刑法对此类行为缺乏有效

的规制，是案件未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原因。 

2.“裸持”信贷合同行为的民事违法性分析 

“裸持”信贷衍生出多种犯罪形态，危害严重。

究其恶源，主要是“裸持”信贷合同行为的大量存

在。因此，从裸持信贷合同本身性质分析其合法与

否，是根治此类犯罪的必要前提。从民法角度分析

上述案件中“裸条”的本质、担保的性质以及合同

内容等，不难得出“裸持”信贷行为违法的结论。

第一，担保物不合法。裸照作为担保物违反了公序

良俗原则，超出了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物的

范围，不属于合法担保物。第二，合同内容无效。

我国《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

无效。”裸贷签订的格式合同内容中，债权人、债务

人权利义务状态失衡，损害了债务人的人身权利。

裸贷合同中权利义务设置是无效的。第三，利率设

定不合法。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

民间借贷利率的“两线三区”，即 24%—36%的年利率

可以被法院支持，36%以上年利率不予支持。大部分

裸贷合同要求的利息远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额度，

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认可。第四，侵犯公民基本

权利。强迫提供裸贷照片的行为侵犯了借款人的隐

私权，在网上将借款人的信息打包公布、出售行为

侵犯名誉权和隐私权。 

（三）问题的提出 

通过对上述几个“裸持”案件的分析和案件规

律性总结，可以得出我国当前网络“裸条贷”事态

严峻，“裸条贷”问题亟待法律解决。在裸贷衍生犯

罪的打击方面，我国刑事立法存在空白，现有的立

法动作尚处于探索初创阶段。立法和执法方面存在

的问题主要有：其一，立法方面的滞后性。“裸条贷”

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法律缺乏对其明确的否定

性评价和制裁措施。我国目前只有规范性文件对违

法校园贷进行管控，缺乏民法和刑法两个层面的规

范约束。其二，司法方面缺乏统一性。“裸条贷”及

衍生行为中的犯罪行为有同质的特点和规律性，但

司法实践中针对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法律应对时因缺

乏统一标准，司法结果并不统一。其三，配套社会

政策缺位。从社会层面对私人乱贷裸贷进行防控和

规制具有迫切性。因此，如何对“裸持”信贷及衍

生行为进行准确的刑事法律评价，以及制定相应的

对策措施，是解决大学生网络裸贷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网络“裸持”信贷的法律规制与防控 

针对法律在应对网络“裸持”信贷衍生犯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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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的滞后与不足，需要设计刑事法律完善的路

径，通过立法完善、司法举措和网络管理制度体系

的构建，建立打击网络裸持信贷衍生犯罪的立体制

度网络，从犯罪根源和犯罪环境两个方面遏制其犯

罪的形成。 

（一）刑事法律层面——规制犯罪路径 

刑法在打击犯罪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调整社

会关系的重要法律工具，也是公权力的重要实现途

径。通过刑事法律规制非法裸贷行为、打击裸贷链条

中的犯罪行为是迅速遏制裸贷衍生犯罪的高效途径。 

1.明确对裸贷及衍生非法索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其一，理念上明确否定性评价。民间非法借贷

衍生的非法索债行为泛滥，是当今我国社会治安的

一大隐患，形成了法律和社会自治的中间灰色地带。

通过立法明确对将裸贷和非法索债行为的否定性评

价，通过刑法予以严厉的管控和打击，改变非法借

贷和非法索债行为无序无度的情况，是必要之举。

其二，分则罪名体系调整。设立非法索债型犯罪，

将未采取合法手段的各种非法索债行为一律纳入其

中进行刑法评价和刑罚处罚；对于情节严重触犯其

他法条的行为，通过法条竞合、结果加重等方法进

行技术处理。 

2．对网络“裸条贷”中犯罪行为的规制 

其一，对犯罪链各个环节采取针对性的刑事规

制措施。裸条是“裸持”的具体标的物。第一从源

头上规范网络校园贷，制裁网贷平台及微信群、QQ

群仿制网贷平台进行裸条贷款行为，取缔裸持贷款。

第二，数据信息传递过程中监管。将裸贷、裸照数

据包等列入敏感词进行监控，通过网络监控，屏蔽

网络贷款中出现裸贷及相关信息行为。第三，衍生

犯罪监控。对于违法索债行为，按照其所触犯的罪

名打击，对于多次非法索债和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

行为坚决实行数罪并罚。 

其二，规范“裸持”信贷案件中犯罪认定标准。

（1）明确不同途径传播、下载、出售裸贷照片的行

为性质。区分通过 QQ群、微信群发，以社交工具，

微博、朋友圈等为媒介发布的行为与电邮等私人网

络交流行为的界限。（2）电子数据的计算。结合司

法解释，对犯罪中的数据计算标准进行明确，如淫

秽信息下载次数、点击次数、转发次数、牟取不正

当利益的计算、贷款利息的计算。（3）明确非法索

债行为的判定标准及司法制裁。 

3.建立适应网络活动特质的刑事程序和措施 

相关刑事案件的侦办应当针对网络活动的特殊

性而采取相应措施：其一，犯罪过程的虚拟性。裸

条以虚拟化信息方式传播，要从信息传播方面入手

整治网络环境。利用网警、绿色程序等，传播环节

严密监控，及时查禁、自动屏蔽网络淫秽信息传播。

其二，网络犯罪的地域管辖权确定。我国犯罪地域

管辖权较为灵活，凡是与犯罪行为基本上有牵连的

当地法院都可以管辖，在网络犯罪管辖上要注意网

络活动的虚拟性和无地域性的特点，突破地域界限

来确定管辖机关，合理运用刑事管辖权。其三，裸

条电子证据的取证和采信。对于包含裸持隐私的电

子证据，应在保护被害人身份信息前提下采证并发

挥其证明力，建立特定的取证采信规则。 

（二）社会制度层面——遏制犯罪环境 

网络活动具有辐射性的特点，应当从根源上来

杜绝案件爆发的可能。除了从刑法层面规制“裸持”

行为，从社会制度层面消除犯罪环境也是另一必要

的补缺路径。其一，严格规范网贷平台流程、运行。

由明确的职能部门进行监管。其二，健全大学生校

园信贷体系，规范贷款流程。健全信贷监测预警与

处置体系。建立资源丰富的合法校园贷款体系。其

三，提高学生人格修养，培养健康适度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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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rime and criminal regulation in the online “naked” credit 
PANG Yun-xia, WANG Chao-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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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crime in “naked” credit, it is seen that there is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in 

our country's law on “naked” credit. This kind of crime shows diversity and specificity of crime rules. By 

combining the extraterritorial rules of legis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redit and putting forward the criminal law 

regulatory path and the social system level of the solution, the paper strives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regulation of 

online “naked”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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